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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吉林市落实推进运输结构调整 

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实施方案的

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

局、直属机构： 

《吉林市落实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 2019 年第 13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

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5日 



吉林市落实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吉林省落实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 年）实施方案》（吉政办发〔2019〕55

号）有关要求，加快优化调整我市运输结构，引导大宗货

物运输“公转铁”，提高综合运输效率，促进物流降本增

效，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赢蓝天保卫战，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到 2020 年，实现全市货物运输结构基本优化，铁路承担的

大宗货物运输量稳步提高，与 2017 年相比，全市铁路货运

量增加 379.8 万吨，增长 10%。 

二、主要任务 

（一）铁路运能提升行动。 

1.加快推进重点铁路项目和枢纽建设。加快推进铁路西环

线工程建设，谋划推进铁路南三道物流基地项目。积极向

上争取资金，完善并提升铁路运输通道，扩大铁路路网运

输能力。（市发改委协调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按职责

落实；市财政局按职责落实） 

2.积极推动铁路专用线建设。新建铁路专用线与城市用地

布局相协调，重点推动大型工矿企业和物流基地铁路专用

线建设，推动多式联运发展。有序推进长吉图物流园区功

能建设，推进吉林保税物流中心功能建设，推动吉林市增

益供应链物流项目、吉林市鑫海实业粮食物流项目的多式

联运功能建设，打通铁路货物运输“最后一公里”。完善

共建共用机制，简化审核办理流程，探索投融资模式，吸

引社会资本投入。（市发改委协调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



司按职责落实；市交通运输局、市工信局、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按职责落实） 

3.优化铁路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铁路货运服务质量。增加

铁路货运办理集装箱作业站点，在吉林西站增加铁路集装

箱设备投入和集装箱货场，鼓励采取入箱运输。结合吉林

铁路枢纽总图规划，谋划布局高铁快运项目。推进签订运

量运能互保协议，确保粮食、化工、冶金、非金属矿产、

汽车整车等大宗集中性物资的长期稳定运输。（市发改

委、市工信局、市交通运输局、沈铁吉林货运中心按职责

落实） 

（二）公路货运规范行动。 

1.强化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深入推

进治超联合执法常态化、制度化，严格落

实《吉林省治理车辆超限超载联合执法常

态化制度化工作实施方案》（吉交联发〔2

018〕21 号）要求，配足警力与执法人员，

联勤联治，重点做好黑大公路金珠超限站

超限治理工作。持续加大源头治理力度，

定期公布货运源头单位，强化货运源头联

合执法，运用技术手段加强货运源头监

管，加快车辆信息、执法信息交换和共

享，严格执行公路治超“黑名单”制度，

落实“一超四罚”，对严重违法超限超载

运输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在信用中国

（吉林市）网站开辟超限超载严重失信行



为公示专栏，公示严重失信行为。（市交

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政务服务和数字

化建设管理局、货运源头属地政府按职责

落实） 

2.大力推进货运车型标准化。严格执行《交通运输部办公

厅 公安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车

辆运输车治理工作的通知》（交办运函〔2018〕702 号）要

求，按照国家标准，规范商品车运输企业装载行为，限期

清理相关公告车型。在全市范围内着力开展危险货物运输

罐车、超长平板半挂车、超长集装箱半挂车治理工作，严

查非法改装、拼装、超限超载及过度竞争的问题。做好既

有营运车辆情况排查，建立不合规车辆数据库，引导督促

货运企业制定车辆退出计划，加快更新淘汰不合规车辆。

推广标准化、厢式化、轻量化、清洁能源货运车辆，探索

应用中置轴汽车列车、轻量化挂车，加快淘汰落后运能。

（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工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按职责落实） 

（三）城市绿色配送行动。 

1.推进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依托城市货运配送企

业，打造城市绿色货运配送试点。向国家申报城市绿色货

运配送示范项目，积极争取国家对示范项目物流园区（货

运枢纽）建设、新能源车辆推广应用等支持政策，为城市

绿色配送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市交通运输局、市发

改委、市工信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税

务局、市邮政管理局按职责落实） 

2.加大新能源城市配送车辆和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推广

应用力度。到 2020 年底前，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轻型物

流配送车辆中，新能源车辆和达到国六排放标准清洁能源

车辆的比例达到 50%。结合城市配送需求，制定新能源城市



配送车辆便利通行政策，改善车辆通行条件。在物流园

区、工业园区、大型商业购物中心、农贸批发市场等货流

密集区域，集中规划建设充电站和快速充电桩。结合《吉

林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编制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

项规划。（市交通运输局、市工信局、市发改委、市公安

局、市财政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

商务局、市邮政管理局按职责落实） 

（四）信息资源整合行动。 

加强公共信息交换共享。积极搭建综合交通运输大数据服

务平台，提升行业服务水平。积极发展“互联网+货运”新

业态，培育无车承运人等现代物流市场新主体，发挥资源

整合能力，打通物流信息链，实现资源共享、数据共用、

信息互通，提高物流增值服务能力。（市交通运输局、市

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

理局、市邮政管理局、沈铁吉林货运中心按职责落实）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建立运输结构调整工作协调推进机

制，强化协同联动。市交通运输局、市发改委要加强统筹

协调和组织调度,组织研究解决重大事项。各县（市）区、

开发区,市政府各相关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该项工作,并做

好与铁路部门的沟通协调。（市交通运输局、市发改委、

沈铁吉林货运中心牵头，各相关部门，各县〔市〕区、开

发区按职责落实） 

（二）加强宣传引导。加大宣传力度,做好舆论引导,及时

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形成全社会共同关

心、支持和参与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工作的强大合力。（市

交通运输局、市发改委、沈铁吉林货运中心按职责落实） 

（三）维护市场秩序稳定。加强市政府各相关部门的协调

联动,加强市场监测，及时跟踪掌握公路货运行业动态和各



方利益诉求,并积极回应，切实做好运输结构调整推进过程

中的风险识别和矛盾化解。加大运输市场执法力度,打击违

法违规经营,维护健康稳定的市场秩序,打造公平有序的市

场环境。（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按职责落实） 

（四）加强信息统计报送。各县（市）区、开发区，市政

府各相关部门要做好货物运输“公转铁”运行动态、公路

运输行业动态、新能源车辆推广应用等信息监测和报送工

作，按季度填写《运输结构调整工作监测分析表》（见附

件），形成季度《运输结构调整工作情况报告》，一并于

每季度结束后 3个工作日内报市交通运输局、市发改委。

市交通运输局、市发改委于每季度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报

省交通运输厅、省发改委。各县（市）区、开发区，市政

府各相关部门要确定一名具体联络人员，并将人员名单和

联系方式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报市交通运输局。（市交

通运输局、市发改委、沈铁吉林货运中心牵头，各相关部

门，各县〔市〕区、开发区按职责落实） 

  

附件：运输结构调整工作监测分析表 

  

  

附件 

运输结构调整工作监测分析表 

填报部门：                  填报日期：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指标 单位 
2017 年完

成量 

2018 年完

成量 

2019-2020 年 

当季 

完成量 

年度累计

完成量 



1 

地区铁路货运量 

万吨         地方铁路货运量 

铁路专用线货运量 

2 地区集装箱公铁联运量 万 TEU         

3 地区集装箱铁水联运量 万 TEU         

4 
大型工矿企业（大宗货物年运量 150 万吨以

上）数量 
个         

5 
接入铁路专用线的大型工矿企业（大宗货物

年运量 150 万吨以上）数量 
个         

6 
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轻型物流配送车辆数

量 
万辆         

7 

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轻型物流配送车辆数

量（新能源车辆和达到国六排放标准的清洁

能源车辆） 

万辆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

纪检 

      委办公室，市法院、检察院，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江 

      城日报社。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电处             2019 年 9月 5日印发 


